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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六學年度第七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一月九日（週三）12時 20分至 15時 30分 
地點：第四會議室（第二行政大樓） 
主席：林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總務長、陳振川教授、許添本教授（請假）、郭斯傑教

授、黃耀輝教授（請假）、蔡厚男教授（請假）、劉聰桂教授（請

假）、吳先琪教授、陳亮全教授（請假）、江瑞祥教授、陳正倉

教授、劉權富教授、李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林巍聳教授、詹穎雯教授（請假）、曾惠斌教授（請假）、

李賢輝教授 
列席：包宗和副校長；機械工程學系黃秉鈞教授；社會科學院 趙永

茂院長、陳正倉副院長、彭錦鵬教授、陳玲玉、吳孟珊、王欣

元；政治系（未派員）；經濟系（未派員）；伊東豐雄建築師事

務所（未派員）；大涵學乙設計公司 邱文傑建築師；陳信樟建
築師事務所 李敏智建築師；社會學系 曾嬿芬主任；社會工作

學系 王麗容主任；國家發展研究所 邱榮舉所長；新聞研究所

（未派員）；電機資訊學院（請假）；資訊工程學系 郭大維主

任、劉邦鋒副主任、陳俊良副教授；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洪一平所長；電機工程學系 胡振國主任；工學院（請假）；應

用力學研究所 郭茂坤所長；誠驛工程顧問公司 葉源祥；總務

處秘書室 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陳德誠組長、洪耀聰技

正、羅健榮股長；總務處保管組（請假）；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

旺組長、李明禮股長、薛雅方、張芸綾；學生會 郭兆容；學
代會 葉紘麟；研協會 洪辰儒；資訊工程學系黃彥霖同學（未
派員）；資訊工程學系學生會 張詩平、陳相廷；電機資訊學院

學生會 麥正翰、林沛吟；工學院學生會（未派員） 
幹事：周郁森（請假）、陳姵綸、吳莉莉 
記錄：吳莉莉 

壹、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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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認九十六學年度第六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二、校規小組委員會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議期規劃 

l 決定： 
請各位委員參酌議期規劃表預排時間。會議開議前，將由小組幹事確認是否

開議，並通知諸位委員。 

三、校園夜間照明改善暨椰林大道景觀照明設計規劃案（總務處秘書

室） 

l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l 委員意見： 

林巍聳委員： 
一、請考量塑造椰林大道夜間照明景觀，呈現照明的藝術。 
二、規劃範圍未含括新總圖書館，是否納入改善？ 
三、於校門口景觀改善部分，案內建議採用夜間照明設備替代交通錐，是否

已考量白天之交通安全方案？ 

黃秉鈞教授： 
一、照明設施營造的夜間景觀風貌，明顯受到周遭環境光害的影響，本系已

進行技術研發實體模擬系統，可進行現場之 1比 1比例實體模擬、照度
與色溫調控、及模擬效果拍照研析，有助於精確掌握最終呈現效果，目

前已有三所學校安裝本系統。建議本校可先挑選校園重要景點進行安裝

測試。如：校門口、傅鐘、醉月湖等。 
二、目前已研發之系統，有千種顏色可供選擇，可依典雅、活潑等各種景觀

設計構想調整使用。 

陳振川委員： 
一、建議夜間照明改善地點擇重點進行，避免過度消耗能源。 

二、本案後續推動建議邀集動物、植物、生態等專家參與，併同考量校園生

態之永續性。 

三、夜間照明改善重要地點，如：大門口、行政大樓等，於後續發包執行，

需發展細部規劃設計，建議屆時再提出報告，且請併同考慮維管容易度。 

學代會葉紘麟同學： 
一、學生會持續關心校園夜間照明問題，維護學生安全，本案進行全校夜間

照明改善整體規劃，其立意甚佳。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3 

二、本校每年支付電費高漲，建議椰林大道照明改善請考量省電與節能。 
三、本案規劃夜間照明改善地點，建請納入一些夜間照明效果差的地方，

如：操場田徑場、復興南路門至長興街路段，以提升同學夜間安全。 

規劃單位（戲劇系劉權富教授）回應與補充： 
一、椰林大道現況照度很低僅 0.5lux，惟全線提升亮度，將耗費高成本、高
電費，目前從管理、省能、藝術性、安全性等角度整體思考，尚無較佳

方案，椰林大道夜間照明改善將再與總務處討論，歡迎全校師生提供想

法。 
二、新總圖書館本身已有照明設計，可思考前方草坪加強照明，烘托整體氣

氛。 
三、大門口警衛室旁現有交通錐不甚美觀，以愛爾蘭案例，係採造型塑膠交

通錐內配置燈具，兼具白天與夜間之阻絕與美觀效果，可作為改善參考。 
四、夜間照明景觀改善可考慮於軟體技術上與機械系合作，並建議結合校內

課程與公共藝術設置，讓學生參與。 
五、本案主要以人車動線為考量，因此未納入操場範圍。若要納入改善，鑑

於操場區域較廣，建議採重點區段式設置，配置景觀式矮燈。 
六、考量學校電費成本，建議訂定長期的校園安全動線，宣導同學夜間進出

校園行走於安全動線上。鑑於本校陸續有新校舍營建工程，對人車動線

規劃帶來影響，建議逐步納入新建案完成校園安全動線整體計畫構想。 

l 決定： 
洽悉，委員意見提供總務處後續辦理參考。 
 

貳、提案討論 

一、建請校方重新考量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引發之 15公尺道路案(資

訊工程學系暨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 

l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l 委員意見： 

林峰田召集人： 
一、感謝資工系提供簡報，詳實整理本案發展歷程及相關會議紀錄決議，及

許多創意構想。 
二、針對本案議題，本委員會曾於本（96）學年度第 5次會議之討論案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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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基本設計案」案內討論，該次會議決議為：「刪除本

項總務處意見後段『俟社科院完工後，再評估檢討是否縮減或改為緊急

通道』文字。修正為：『社科院基地原有 15公尺幹道，因歷次設計均無
法以地下通道替代解決原有交通量需求，爰請施工期間仍應留設 15公
尺之地上道路。』」。決議文中所稱 15公尺幹道，係指現有之道路，包
括了車道、人行道、停車位…等，而非全是車道。鑑於各方對於｢幹道｣
之理解不同，易生誤會，上次之會議紀錄中己稱之為｢地上道路｣，請注

意。 
三、資訊工程學系暨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簽呈請校方重新考量本案，案

奉  校長批示：「請校園規劃小組直接與資訊系學群溝通」，因此，將本
案再次提送至本委員會討論。今日列席單位較前次會議多，先請列席單

位表示意見後，再請委員發言。 

總務處事務組林新旺組長： 
一、社科院案基地與校內其他建築基地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該基地佔據原有

道路、及停車場空間，勢必需規劃其他替代空間以取代原有道路功能，

尤其是在施工期間。目前規劃施工期間 15米寬路幅替代道路，係參考
語文中心正前方道路現有規模約 14.4 米寬路幅規劃，必須含括人、腳
踏車、汽車通行之道路，及路邊腳踏車、汽車停車位。一旦社科院新建

工程完工後，新建之地下停車場可容納汽車停車，將配合取消路邊汽車

停車位。 
二、總務處對於改善聯通復興南路門至長興街段，已納入校園交通規劃，惟

闢建時程需配合舟山路 100巷數化宿舍、及單身宿舍房舍搬遷拆除後方
能辦理，無法訂定明確日期。因校園東區於法律學院、社科院師生遷回

後，將有大量人潮、腳踏車潮，及來賓、卸貨與其他公共服務車輛通行

本區域之需求。若無規劃其他替代道路，將造成校園東區之交通問題。 
三、有關施工車輛動線，校總區內除本基地外尚有其他基地施工，如：化新

二期、教學大樓等。其他基地工程車是否從思亮館、漁科館間打開辛亥

路圍牆，開闢為施工車輛動線，需由校方政策決定後，再向交通局申請。 
四、依交通評估統計，從辛亥門進出車輛 1600台/天，平均每分鐘約 1-2台，
約佔校總區 1/4車流量，若汽車改自其他校門口進出，則需併同考量對
其他校門現有人車流量之衝擊。 

資訊工程學系劉邦鋒副主任： 
一、15米寬路幅如何分配？給汽車、人、腳踏車各多少？ 
二、過去臨時道路之規劃並未含納汽車停車位，請說明為何突然規劃路邊停

車？與現有比較總共增加或損失多少停車位？ 

總務處事務組林新旺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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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米寬路幅係參考語文中心正前方現有道路，路邊停車約 4.6-4.8米，
道路寬度 7.2米，人行步道雙邊各 1.3米，共 14.4米，再考量將綠地上
之樹穴保留，樹穴間作為腳踏車停車位，共計 15米寬，事實上與資工
系所提 6～8米之臨時道路並不相違背。 

二、社科院新建工程施工期間，基地內現有汽車停車場之替代空間，規劃以

臨時道路設置路邊停車處理。 
三、社科院基地開發影響減少之停車位共 262個，其中現有路邊汽車停車位

共 50 個，未來此區域可利用空間十分有限，故替代道路需規劃路邊汽

車停車位，以緩衝停放需求。 

林峰田召集人： 
提醒將替代道路及替代停車場之規劃，分作施工期間及完工後不同階段來討

論。 

資訊工程學系陳俊良副教授： 
一、即使是施工期間仍對於資訊工程館影響很大，請體諒師生安全。請總務

處調查全校，沒有類似案件是停車位、幹道緊鄰系館。 
二、建議施工期間之替代停車空間，考量以體育館、新生南路地下停車場、

及公館停車場替代，或甚至是於綠地上闢建停車場。反對於臨時道路配

置路邊停車位。 

總務處事務組林新旺組長： 
現有外圍停車，如：新生南路地下停車場、及公館停車場，使用狀況已經常

達滿載，因此需有另外替代空間才行。這也就是總務處為何一直建議社科院

基地地下停車場能配置最大量車位的原因。 

資訊工程學系陳俊良副教授： 
建議重新開放椰林大道提供路邊停車。 

資訊工程學系郭大維主任 
一、總務處應有積極作為，整體規劃全校校園交通與停車空間。而不是將草

地上開闢道路後，然後再看怎麼辦。 
二、前次本人代貝院長出席校發會會議，林召集人於會議上提醒本校參考牛

津、劍橋等名校之校園規劃，並思考本校作法。試想一旦綠地消失了還

有機會變更回來嗎？ 
三、參考天文數學館工程基地可於辛亥路側拆除圍牆供施工車輛進出，未來

將思亮館、漁科館間打開辛亥路圍牆，開闢為施工車輛動線，市政府會

有意見嗎？天文數學館工程已有案例可循。 

總務處事務組林新旺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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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針對整體校園交通規劃及改善已積極辦理，目前針對校園東區、及芳

蘭校區等皆著手委託專業廠商研擬計畫，業務單位已盡到最大力量。 

電機工程學系胡振國主任： 
一、延續資訊系發言，提請思考需界定何為「幹道」？何為輕交通量的道路？

兩者有差別，幹道車流量、噪音量大，與週邊館舍間應有一定距離。經

調查從復興南路門到語文中心的這條路（社會與社工館、及國發所旁）

與上課教室間的距離約 16 米寬，楓香道與上課教室間的距離則約 19
米寬，而本案幹道也應有基本精神。建議對於幹道應有基本規範，與周

邊系所應有足夠緩衝距離，避免影響教學、研究。本案必須依此檢討是

否有足夠空間劃設為幹道。 
二、博理館與電機二館為一體的，共有 1000多位師生穿梭往返兩館舍間，
兩館舍間的既有空間係規劃為停車場，使用研究人潮相當大，應以輕量

道路為規劃定位，不適宜作為替代之幹道動線。今天學生代表亦有出席

關心此議題，一旦要將 15米道路改至博理館與電機二館間，將引發嚴
重抗議。 

學生會郭兆容同學： 
有鑑於本校學生多以腳踏車代步，草地上闢設之臨時道路若定位為幹道，是

否將減少資工系館腳踏車停車位數量。校長曾宣示台大學生四要與四不行

為，四不含括不亂停腳踏車，若停車位數量不夠，恐將出現腳踏車亂停狀況。 

林巍聳委員： 
一、請問總務處 15米道路，可否修正為 15米功能的道路？建議改採規劃兩

條單向道路替代：一為草地上臨時道路改為單向道路，適度縮減道路寬

度；另一為獸醫系與生物產業自動化中心間（水杉道尾段）現有道路改

為單向道路，聯通舟山路 100巷至復興南路門。如此即不需要爭議草地
上規劃 15米幹道的問題，而且還可以使用到復興南路門至長興街的道
路開通為止。 

二、施工期間臨時車位，建議考量法律系館地下停車場，吸納一部分，另於

法律系館與國發所間的現有人行磚鋪面上規劃臨時停車位，提供參考。 

郭斯傑委員： 
一、有關從思亮館、漁科館間打開辛亥路圍牆，開闢為施工車輛動線，涉及

辛亥路增加出入口，總務處可嘗試向市政府爭取，市政府是否同意則沒

把握，現在有教學大樓、化學二期工程，將來還有工綜二期工程，施工

車輛如何進出，仍需考慮。 
二、建議可以考慮替代道路動線為：進入校園，從復興南路門-基隆路 100
巷--獸醫系、電機二館間作為單向道路；出校園，走資訊工程系至社會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7 

系間綠地設置另一單向臨時道路，這樣可以解決一部份問題。 
三、建議校規會也可以做成這樣的決議，有關綠地上的臨時道路，使用到復

興南路門聯通至長興街道路開闢為止。希望大家共體時艱，稍做妥協，

提供便利交通需求。 

國發所邱榮舉所長： 
一、國發所希望校方、社科院院方、專業建築師共同想出較佳方案，讓社科

院新建工程可以早日完工。 
二、工程期間國發所一定會受到衝擊影響，請大家研商各方可接受方案時，

也納入考慮將國發所教職員生受到的衝擊降到最低。社科院案推動，需

大家彼此溝通、互相妥協。 

江瑞祥委員： 
一、上次會議（96/11/21）討論，許添本委員曾提出施工期間道路應適度縮
減規模，會議並議決取消社科院地下停車場的東西向道路功能，施工期

間儘量讓所有停車需求，轉移至其他校門停放，一方面挹減復興南路門

路口需求，另一方面也挹減從電機二館、博理館間道路穿越的影響，儘

量縮減路幅設計，而且可採非筆直的方式來做，譬如類似舟山路作法，

如舟山路路幅，且不含納路邊停車位，則應可與陳老師意見相容。 
二、建請總務處同仁構想如何依此原則規劃，15 米應為最大限量，但如果
可以把交通量轉化到其他校門的話，道路縮減視必需要，臨時、緊急道

路，不應到 15米寬，適度縮減，降低交通壓力，讓這條路的爭議性降
低。東西向交通幹道取消，南北向如何滿足，事務組已正著手規劃。 

陳振川委員： 
一、基於本位主義，大家都不希望公共設施在自家旁邊，因此引發大家探討

要不要道路、停車場？路幅寬度是否為 15米寬？汽車可否進入校園？
建議全校應有共識，若有共識將汽車全部外圍化，都不要進入校園，也

可以這樣做。但仍應有基本服務功能，救災、送貨與垃圾蒐集等。 
二、大家要全面考量、溝通，整個區塊的交通需求與空間使用。校園周邊都

是主要交通幹道：辛亥路、羅斯福路、基隆路等，交通流量大，現況在

交通尖峰時間，汽車進出校園甚至要排隊半小時以上。社科院遷入後，

可預期復興南路校門未來的使用密度將是全校最高的，公共服務需求也

會相對增加，不能忽視未來的使用需求。而辛亥路銜接高速公路，並吸

納建國南北路帶入校園車流，復興南路校門有其便利性，大家需要客觀

來談，避免意氣用事。學校過去持續努力推動汽車外圍化、地下化政策，

對於未來使用發展需求，也有責任整體考量。 
三、本校同仁要有決心減少汽車量，不是那麼快，停車位會是基本需求，大

家都支持將來有其他合理的道路時，一定要取消臨時道路回復為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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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立場，但仍須務實的從全校整體來看，全校討論。 
四、將來這區使用密度會是全校最高的，要有舒適的使用空間，要儘量留出

綠地，把大樓建高，需從這樣角度思考。也不適合把問題都推給行政單

位，大家都需從全校整體角度思考。 

社會系曾嬿芬主任： 
一、同意提案單位想法，將草地闢建道路乙案獨立於社科院新建工程案來討

論。 
二、社會系館規劃時為避免幹道（楓香道）影響上課，將教室都規劃臨草地

側，若要在草地上增闢道路，社會系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將影響約 1000
位同學上課權益，如其他發言者所提希望規劃其他替代道路方案，並希

望今天可以做成決議。 
三、支持劃設校園幹道應有相關規範原則，有助於瞭解對週邊館舍的衝擊，

國外校園不會到處都劃設幹道，希望從人口密度、安全維護等角度，以

學生為本位思考。希望本案能有決議，讓師生安心，避免無限延宕。 

包宗和副校長： 
一、社科院新建大樓案備受矚目，不希望功虧一簣，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方式，共體時艱。永久綠地上的 15米道路未來需撤掉是必要的，不能
違反校務會議、校發會議的決議。 

二、建議施工期間，大家共體時艱，從其他校門進出，仍達運輸功能。譬如

個人經驗是從基隆路轉長興街、或辛亥路轉至羅斯福大門、或從基隆路

轉舟山路 144巷（小教堂）進出校園。 
三、語文中心旁的（楓香道底）行人出入口可否開放汽車進出，讓建國南路

轉辛亥路的右轉車直接進入，負擔一部份交通流量。 
四、綠地中間那條路是否可以不要，若一定要道路，贊成施工完成後儘速恢

復為綠地，施工期間路邊臨時停車問題，建議將小椰林道暫時開放作為

路邊停車使用，請參考。 

林峰田召集人： 
一、本案已討論多時，初步決議：「施工期間原則上同意留設 15米寬的路幅
（包括：人行道、車道、路樹、停車位等），惟總務處應思考替代道路

及替代停車空間，利用細部設計、工程（如：樹木、或圍籬等）、或管

理手法，來降低對周邊教室、建築物環境的衝擊。」請教委員意見。 
二、上次會議考慮完工後若要將臨時道路改為永久道路，應提案至校務會議

討論，因此刪除總務處意見後段『俟社科院完工後，再評估檢討是否縮

減或改為緊急通道』文字。是否將本段文字列入本次決議，或作文字修

正，一併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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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陳俊良副教授： 
若擬將臨時道路改為永久道路，應由權責單位總務處提案至校務會議討論。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洪一平所長： 
本所期望修正決議，草地上闢設之臨時道路應在社科院新建大樓完工後立即

（半年、一年內）回復為綠地。 

資訊工程學系郭大維主任 

本系認為應訂定臨時道路落日條款，社科院新建工程完工後立即（半年、一

年內）將臨時道路恢復為綠地。若無訂定落日條款決議，資訊系將提案至校

務會議，討論綠地上臨時道路存廢。 

林巍聳委員： 
建議規劃兩條單向道路作為替代道路，應為可行，建請主席納入決議。 

林峰田召集人： 
決議內：「…，惟總務處應思考替代道路及替代停車空間，」此段文字即容
納委員意見有關其他替代道路之構想，後續於社科院新建工程細部設計期間

可再發展納入。 

陳振川委員： 

同意主席決議，替代道路方案需要專業分析，請總務處進行評估。 

資訊工程學系郭大維主任 
請說明總務處評估案會提到哪裡討論。 

林峰田召集人： 
社科院新建工程案目前為進行建築基本設計，還會發展細部設計，屆時還需

提案至校規小組委員會議討論，若有關細部設計的建議，歡迎提供意見給總

務處、社科院參考。 

陳正倉委員： 
一、大家都是站在全校整體考量，為百年大計、學生著想，同意主席想法，

目前大家都只看到草地上闢建臨時道路這個方案，未來設計期間請總務

處再看有無其他替代道路，包副校長提及語言中心可否開放乙事，社科

院可以和交通局溝通，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以考慮。以不造成師生安全

傷害為最大考量，找出最佳方案。 
二、陳教授熱心投入心力，令人感動。建議決議加上註記，若社科院新建工

程完工後，總務處未將其恢復為綠地，且未向校務會議提案，則由校規

小組主動提醒總務處提案辦理。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0 

社會系曾嬿芬主任： 
按校務會決議為永久綠地，即應以臨時道路認定，建議決議需訂定臨時道路

落日期限。 

資訊工程學系郭大維主任 
建議應寫明社科院新建工程完工後若無立即恢復為綠地，應提校發會，基於

師生安全，不應有模糊空間。 

吳先琪委員： 
一、維持本人第五次委員會議發言內容「臨時通路於建築完成後，應回復為

綠地」。 

陳亮全委員（書面意見）： 
一、由於社科院新建方案勢必取消目前既有由復興南路門通往校園之車道，

因此在規劃中較長期的校內路網（由復興南路口通往長興街口方向之道

路打通等）完成前，須有一替代道路。也因此，建議就：（一）暫時性

於中間草坪設置一道路；（二）使用電機系與獸醫系中間之既有道路；

（三）使用電機系後側與博理館間既有道路等三者評估，其道路功能與

可行性後，就其中擇一設置。 
二、惟此一暫時性替代道路之規模與設置時間，可分三階段考量： 
（一）先依目前通過復興南路口之交通量規模規劃之。 
（二）於社科院完工後，將目前之交通量扣除可能停放於新停車場之小汽車

數後，再評估、縮小暫時性替代道路之規模。 
（三）於較長期之校內路網打通，完工後，取消上記暫時性替代道路。 

l 決議： 
一、 施工期間原則上同意留設 15米寬的路幅（包括：人行道、車道、停

車位、路樹等），惟總務處應思考替代道路及替代停車空間，利用細

部設計、工程（如：樹木、或圍籬等）、或管理手法(如：單行道、限
速等)，來降低對周邊教室、建築物環境的衝擊。 

二、 本案目前為基本設計階段，係討論大的方向和原則。後續細部設計提

案至本委員會討論時，將再邀請相關系所列席。 
三、 社科院完工後，若總務處未能適時檢討評估該道路之存廢問題，本小

組將建請校務發展委員會處理。 
 

二、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基本設計案(社會科學院） 

l 提案單位、規劃設計單位說明與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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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委員意見： 

吳先琪委員： 
一、校園永久綠地宜維持不變。 
二、校園總綠地面積不宜減低。 

陳亮全委員（書面意見）： 
一、中間草坪原為公共使用之空間，故社科院若能恢復第一次的設計方案，

不使用中間草坪，乃為上策。 
二、若社科院擬於設計現況仍有意使用中間草坪時，則建議依既有規劃報告

書中曾提示之 1/3 基線以北部分（1/3 基線的正確位置，可從社科院既
有報告書中「文字」與「圖示」兩種表達方式中，取其折衷值訂之）設

置圖書館，並盡量使用建物界面綠化手法，降低建物可能對草坪空間造

成的壓力與視覺上的衝突。 
三、若對草坪之使用尚有疑義時，礙於校務會議曾對草坪使用有所決議，故

建議提交校務會議討論為宜。 

林巍聳委員： 
一、永久綠地是台大校園最寶貴的空間，也是一流大學永續發展所不能缺少

的校園特色，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修正案的設計圖中，附屬建物（圖書

館）仍然大幅突出主建物而侵入永久綠地，顯然很不妥當，放棄永久綠

地的決定必須經由校務會議議決，校園規劃委員會並不能做最終的決

定，主辦單位應審慎考慮此事。 
二、社科院新建工程修正案的附屬建物（圖書館）屋頂雖然採用綠色建材，

但是並不能替代真正的綠地，尤其屋頂材料如果不能抵擋空氣汙染物沉

積，轉變為黑灰色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因此設計圖上綠色屋頂與綠地的

協調景觀，很可能無法期待。 
三、電機系二館與博理館之間有電資學院 3000師生來回穿梭，是必須嚴格
控制汽車流量的巷道，不適合做為東西向車流的主要動線，社科院修正

案將此路線做為進出辛亥路校門車流主要動線的構想，顯然很不妥當，

考慮 3000生命安全，必須另闢可行路線。電機系二館南大門與獸醫館
之間的既有主要動線道路，應該是比較適合的選擇。 

四、進入辛亥路校門的車輛停放於地下停車場，是減低校園汽車流量很重要

的一環，社科院建案確立後，辛亥路校門一帶將很難再有空間可以設置

新的停車位，因此校方若有擴增地下停車場的計畫，有必要與社科院建

案同時進行。 

陳振川委員： 
一、原社科大樓基地在現行道路左側，後為健全整體考量，並增設地下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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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致有考慮兼用現有道路，並於必要時（因設置擴大之地下停車場）

使用局部綠地地下空間（指綠地仍應恢復，而非佔用地面建築用地）。

本案之第一次、第二次均依循此原則提出，校規小組對基地並無特別意

見，且對第二次方案均表支持，惟現突然提出之第三案，降低樓高，大

幅佔用綠色草地，實難與過去校園規劃與執行理念相符。其實只要透過

建築設計，在本建築加高 2～3樓即可容納此圖書館空間（此地本屬於
高層區，宜蓋高層建築），將綠地保留供公眾使用（這是應再考量之替

代方案）。 
二、雖認為建築師的每一個設計構想都不錯，但仍挑戰為何本案主建築只蓋

到 8層樓，閱覽室低樓層佔用綠地大面積，校園公共空間尤其是本區相
當有限，綠屋頂不等同於綠地，台大綠地越來越少，在此擁擠空間應有

這樣的思考，為台大留出綠地空間，對社科院與學校整體均為有利。 
三、本案若不修改，同意陳亮全委員意見，建議提校務會議討論。 
四、請一併考量地下停車場問題，以不減少綠地空間，儘量符合總務處所評

估的停車位數量為原則。 
五、現有閱覽室採挑高玻璃設計，佔用綠地，且違反節能需求，將嚴重增加

學校電費支出，並難符合建築能源之審查（本點尚未提供書面資料）。 

李賢輝委員： 
一、台大校園道路設計，應回歸以道路使用思考，從陳前總務長將椰林大道

兩邊規劃為汽車停車場，延伸至現在以設置路外停車場為原則，是很好

的作法。以此思考，博理館與電機二館間應視作停車場，而非通道；15
米道路作為道路及路邊停車位的方式，個人認為不甚恰當。 

二、思亮館後方圍牆打開設置開口，是大型工程車出入的捷徑，不走復興南

路門，如此即不必在綠地上開闢施工道路。 

包宗和副校長： 
本人過去曾擔任社科院院長乙職，社科院案於校發會通過時，係包括全部綠

地為基地範圍，社會與社工館及國發所建物中軸線以北可以建築，並以維持

最大綠地為原則。目前設計之社科院閱覽室南界係以社會社工館及國發所建

物中軸線基地範圍以北，必要時還可以再往北退縮一些。建議於儘量不侵犯

綠地的原則下，請委員同意本案，不需要提到校務會議，以避免本案時程延

擱。 

林峰田召集人： 
一、本小組初步就永久綠地範圍南界提出幾種建議：（一）依 2005規劃報告
書基地範圍圖說，約在資工館北側；（二）依規劃報告書文字紀錄，約

在社會及國發所南側；（三）依現有綠地範圍，約在博理館北側。有關

1/3之範圍界定，提請委員討論，建議仍以整體建築設計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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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規劃報告書（2001 年版）之「社會科學院空間調整計畫區位圖」
屬概略示意圖，明確範圍界限仍可討論。 

三、依建築習慣，係以基地範圍來討論建物配置、建蔽率、容積率、綠地之

留設，以利將來執行。不過，在規劃階段，可以就周邊環境整體考量。

由於校務會議對於永久綠地已有決議，必要時需提校務會議討論，爭取

大家認同。 

電機工程學系胡振國主任： 
請提案單位、建築師將圖面上標示博理館與電機二館間道路拿掉，以免引起

爭議。 

提案單位回應與補充： 
一、博理館與電機二館間道路僅係初步建議方案，建築師會再檢討。 
二、本案推動相當不易，建築師堅持目前方案，而社科院內同仁也有些不愉

快，本案時程已有延宕，若要重新設計恐有困難，是否在報告書訂定原

則下，請大家協助推動本案，擔心時程繼續拖延，捐款者及教育部恐將

取消經費。 
三、若委員專業意見建議需要提校務會議，1/19有一次，或許以臨時提案提
會聽取大家意見。 

l 決議： 
一、閱覽室之建築設計具有創意，惟對綠地造成重大影響，將來之節能及維

護也須進一步考量；本案建議提請校務會議公決。 
二、除本案及前一案「建請校方重新考量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引發之 15公
尺道路案」決議事項外，餘其他事項請依前次（96學年度第 5次會議）
會議紀錄決議辦理。 

 

參、散會（下午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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